202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/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申报形式审查表
	项目名称
	
	重点专项
	

	所在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负责人
	
	工号
	

	1
	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应满足申报资格的年龄要求。

	2
	负责人应为我校正式职工或全职聘用人员，全职聘用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有效材料作为申报附件，聘期应覆盖项目执行期。

	3
	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符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/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限项要求：在研和申报项目数≤2项；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主持1个项目（课题）；限项范围内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申报新项目。

	4
	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符合国家基金部分项目联合限项要求：申报和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（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）、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（作为学术带头人或骨干成员）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（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）总数不超过1项。

	5
	满足申报通知和指南的其他限项要求。

	6
	负责人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已在国科管系统和“信用中国”进行了个人和单位的信用查询。

	7
	负责人按要求如实填写个人基本情况、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情况以及项目组成员、研发团队、合作单位负责人等情况。

	8
	项目预算概算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预算表和预算说明必须经过财务处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审核通过。

	9
	牵头单位已与各合作单位签订协议（双方盖章），明晰各方责任、目标任务、资金投入额度以及项目实施形成的固定资产、科技成果权益归属等。协议中项目负责人、课题负责人和子任务负责人均为本人亲笔签字，有签署日期。所有项目成员同意参与申报。

	10
	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：个人承诺书均为本人亲笔签字，单位承诺书盖单位公章，有签署日期。

	11
	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已按申报系统要求填报且真实、齐全，纸质材料与电子版一致。未使用相同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。


负责人承诺：

我已阅读202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/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申报通知和指南，所申报内容符合通知和指南要求及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申请书（包括项目组成员信息）及附件材料真实、准确，项目组所有成员知情，不存在造假、剽窃、重复申报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，且对照审查表进行自查，保证审查表内容的真实性。

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
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学院审查意见：

已对负责人的申请资格和师德师风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把关，并对照审查表审核通过，同意申报。

分管院领导（签字）：

学院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请负责人逐项认真检查，学院根据本表逐条审核申请书无误后，签字盖章确认，与申请材料共同报送学校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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